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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 戶口調查簿登記人民種族 

43年 法令上山地同胞 

45年 台灣省平地山胞身分認定標準 

45-69 省府各廳令、代電 

69 台灣省山胞身分認定標準 

80 山胞身分認定標準 

81修 山胞身分認定標準第4條 

83 原住民身分認定標準 

90.1.1 原住民身分法 



• 日本總督府明治38年（1905年）12月府令第93號訂

定戶口規則。 

• 建立戶口調查簿，對人民所屬「種族」均做有登記。 

• 我國南島語族被分為： 

• 生蕃→高砂 

• 熟蕃→平埔 

日據時代 



日據時期，臺灣地方制度改為 
「州（廳）-郡-街（庄、蕃地）」三
級制。 

「蕃地」，即由「郡」直接派警察駐
當地治理，對「生蕃」實施「理蕃」。 

光復後，將「蕃地」劃設為30個「山
地鄉」，實施「山地行政」。 
（左圖綠色位置） 

實施「山地行政」 
↓ 

認定「山地人民」必要 
↓ 

當前原住民身分認定 
制度之制度起源！！ 



• 劃設30個山地鄉 

• 逕以「山地鄉」內人民為「山地人民」 

• 「高砂」改稱「高山族」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 「高山族」改稱「山地同胞」；但山地鄉已有平地人民，逕將「山地

鄉」內人民認定為「山地同胞」恐不合實情！ 

• 43年，訂定臺灣省山地身分認定標準 

• 凡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而且本人或父系直系尊親屬（父為入贅

之平地者，從其母），而在光復前日據時代戶籍簿種族欄登載為高

山族（或各族名稱）者，為山地同胞。 

• 認定對象：日據時，設「本籍」於「蕃地」之「生蕃」或「高砂」。 

• 「山地同胞」之認定，採強制登記制，不問個人意願。 

 

臺灣省政府 



• Ｑ：原籍於「平地行政區域」的生蕃（高砂）？ 

• 45年，臺灣省平地山胞認定標準 

• 凡日據時代居住平地行政區域內，其原戶口調查簿記載為高

山族者為平地山胞。」、「凡符合第一點規定條件之平地山

胞，應於命令到達公告後，向當地鄉鎮市公所申請為平地山

胞之登記……前項登記，自公告日起，至45年12月31日止。 

• 認定對象：日據時，設「本籍」於「蕃地以外地區」之「生

蕃」或「高砂」。 

• 未及申請？ 

省政府於46、48、52等年度，再開放辦理「平地山胞」登記。 

臺灣省政府 



• Ｑ：原籍於平地行政區域的「熟蕃」？ 

• 有部分「熟蕃」與「生蕃」生活接近（主要為

花蓮縣內之噶瑪蘭族），亦向公所申請登記

「平地山胞」，地方政府爰轉請省政府核示。 

• 46年，府民一字第128663號令 

• 日據時代居住平地行政區域內，而戶籍簿種族

欄記載為『熟』……經聲請登記後，可准予登

記為平地山胞。 

臺灣省政府 



原住民身分法 

光復 

日據 

清朝 

時代 南島語族 

生番 

生蕃  高砂 

高山族 

山地 

強制 

山地 

山胞 

山地 

原住民 

平地 

申請 

平地 

山胞 

平地 

原住民 

未申請 

平地人 

非原民 

熟番 

熟蕃  平埔 

平地 

申請 

平地 

山胞 

平地 

原住民 

未申請 

平地人 

非原民 



初始團體
（第2條） 

山地原住民 

•日據時設「本籍」於「蕃地」之「生蕃」或

「高砂」 

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 

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屬於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日據時設本籍於蕃地以外之「生蕃（高砂）」

或「熟蕃（平埔）」，且曾登記「平地山胞」 

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 

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屬於原住民 

45、46、48、52，申請戶籍所在地鄉（鎮、

市、區）公所登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 



• 當事人本人 

• 光復前曾設「本籍」於「蕃地」 

• 戶口調查簿種族欄登記其本人為生蕃、高砂或族名。 

• 若無種族欄時？ 

• 部族欄有註記部族名稱，例如新北市烏來區「屈尺蕃」。 

• 生蕃設本籍，平地人設寄留，例如臺北州蘇澳郡蕃地。 

• 本人姓名顯非漢人或日本姓名。例如：ヤウイ へタイ 

• 其他足以證明為「生蕃」、「高砂」之註記或登記形式。 

山地原住民 



• 當事人本人 

• 光復前未曾設「本籍」於「蕃地」 

• 戶口調查簿「種族欄」登記其本人為「生蕃」、

「高砂」、「熟蕃」、「平埔」或族名。 

• 光復後戶籍資料有「平地山胞」註記！！ 

平地原住民 



原住民身分
認定原則 

實體要件 

血統主義+認同主義 

• 與初始團體間具有血統關係 

• 事實上血緣 

• 法律上親屬 

• 具備對原住民血統之外在認同 

程序要件 

• 申請取得：必須提出申請。 

• 登記生效：必須進行登記。 



原住民身分之取得 



• 實體（血統）：原住民與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 

• 程序（認同）：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行為 

• 當然取得x 自然取得x 

原住民間婚生子女：第４條第１項 

• 實體（血統）：原住民女子之非婚生子女 

• 程序（認同）：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行為 

原住民女子非婚生子女：第６條第１項 



血統： 

父母1方 

為原住民 

婚生子女 

認同原住民血統來源的外在表徵：從
原住民一方之漢姓 

認同：取用原住民傳統名字 

非婚生子女 

認同：從原住民一方之漢姓 

認同：取用原住民傳統名字 



例外一、不完全血統★ 

修正前第４條第３項 

•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間

之婚生子女 

• 離婚或一方死亡 

•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由原住民一方單獨行

使負擔 

現行已無本條 

• 109.12.31修法刪除，

110.1.27公布施行 

• 前依第4條第3項取得

原住民身分者，仍適

用本會102年9月16

日解釋令 



例外二、無血統者：收養 

• 被收養者未滿7歲（收養時？申請時？） 

• 養父母同時收養，並均具原住民身分（收養時？申請時？） 

• 養父母均年滿4歲（收養時？申請時？） 

• 養父母均無子女（自然血親？擬制血親？收養時？申請時？） 

本法施行後成立之收養關係 

• 被收養者未滿7歲（收養時？申請時？） 

• 養父母同時收養，並均具原住民身分（收養時？申請時？） 

本法施行前成立之收養關係 



原住民身分之喪失 



• 程序上依職權廢止 

依法應喪失者 

• 程序上依申請廢止 

自願喪失者(自願拋棄) 

 

依法本應喪失但例外保障既得權 



• 血統變更 

• 認同變更 

• 特殊情形變更★ 

依法喪失 

• 放棄原住民身分 

自願喪失(自願拋棄) 

取得要件 
嗣後喪失 



完全血統→不完全血統 

• §4Ⅰ父母均原住民，已取得原住民身分 

• 生父母離婚，並為生父母再婚配偶單方

收養者 

• 本生父母其中一方自願拋棄原住民身分 

• 經否認生父之訴判決確定，被非原民之

真正生父認領或準正者 

• 本生父母其中一方「改姓」喪失原住民

身分 

• §6Ⅰ原住民女子之非婚生子女 

• 非原民生父認領或準正者 

適用原則二，未從具原住民身分
一方之姓，即應喪失原住民身分！
（適用法條第７條第２項） 

本應適用原則二，但因本法明定
保障既得權，其血統視為未變更！ 



不完全血統→無血統 

• 父母一方為原住民，已取得原住民身分 

• 生父母離婚，為不具原住民身分之該方

父母再婚配偶單方收養者 

• 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母一方自願喪失原住

民身分 

• 經否認生父之訴判決確定，被非原民之

真正生父認領或準正 

• 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母），因改姓喪失

原住民身分 

本法無明文！類推適用第７條第
２項規定，以當事人非從具原住
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而喪失原住
民身分！ 

本法§5Ⅰ、§9Ⅲ明定保障既得
權，其血統視為未變更 
依§7Ⅱ判斷身分是否喪失 



小結 

•血統變更後，依新血統狀況判斷其身分 

•不完全血統：若未從姓或取用原住民傳統名字，

即喪失！ 

•無血統：一定喪失！ 

•另須注意：第５條第１項「被收養」及第９條第

３項「父母自願拋棄原住民身分」者，本法明定

保障既得權，血統視為未變更！ 



不完全血統者改姓 

• 本生父母一方為原住民+ 

從姓取得 

• 因被收養而改養父母姓 

• 未成年時父母協議改姓 

• 法院裁定改姓 

• 依個人意願申請改姓 

應適用原則二，即未從具原住民
身分之父或母之姓，即應喪失原
住民身分！（適用法條第７條第
２項） 

雖有既得權保障，但為他人收養
者，僅不改變其血統，但仍應適
用原則二（從姓or傳統名字） 



養
子
女
從
姓
疑
義 



無血統，因被原住民收養而取得身分者 

• 收養終止 

不完全血統單親家庭 （修正前§４Ⅲ） 

• 父母重行結婚 

• 父母死亡宣告撤銷 

• 親權改定 

• 成年以後 

適用第７條第２項規定 
判斷是否喪失原住民身分 



依第４條第３項取得身分者 

• 本會102年9月16日解釋令 

• 針對「父母重行結婚、死亡宣告撤銷、親權

改定」部分，適用本解釋令發布前個案！ 

• 針對「成年」，因屬本會前後釋示不一致，

參釋字第287號解釋意旨，本會前補充函釋，

僅適用於解釋令發布生效（即102.09.18）

後，始依本條項取得之個案 



身分喪失：認同主義 

•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者。 

• 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養者。 

• 年滿二十歲者。 

• 以上均得自願拋棄原住民身分，非變更從姓而強制喪失 

身分回復 

• 因結婚或收養而申請喪失者，得申請回復。 



強制喪失 

• 當事人依法強制喪失原住民身分者，直系血親卑親屬不因此

當然喪失原住民身分。但其子女若因適用民法規定變更從姓，

導致該卑親屬取得身分要件喪失（如改從非原住民之父或母

之姓）者，亦喪失原住民身分 

自願喪失(自願拋棄) 

• 當事人自願拋棄原住民身分者，其子女已取得之原住民身分，

不喪失。 



摘要 

• 「陳天使」為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未從原

住民父之姓，而未取得原住民身分；結婚後生有一女

「陳茉」。之後，「陳天使」為了取得原住民身分而改

其生父姓「高」。 

問題 

• 「陳茉」於其父陳天使改姓「高」後，得否以原住民身

分法第7條規定排除民法第1059條適用為由，維持姓陳？ 



民法１０５９條 

• 法務部101年5月23日函釋略以：「姓氏雖屬姓名權而為人格權之一部分，……尚

具有家族制度之表徵……父母得約定其未成年子女從父姓或母姓……不得從第三

姓。……姓氏選擇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之範疇，故成年人應有權利依據自我認

同選擇父姓或母姓，……惟仍僅能選擇從父姓或母姓，亦不得從第三姓。」 

改從傳統名字後 

• 本會100年11月3日函釋略以：「原住民登記傳統名字後，其子女之從姓之事項，

未明文規範排除民法第1059條規定，因此，其子女採漢人姓名形式登記者，其從

姓仍應適用民法第1059條規定，以父或母之姓為姓……父母之原住民一方回復傳

統姓名後，因已無『姓』可言，則從其原有漢姓之子女，如維持漢人姓名形式者，

應依民法第1059條規定改從父母另一方之姓；其已具原住民身分而又欲維持其原

住民身分者，應依姓名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回復傳統名字；又該子女如嗣後欲取

得原住民身分，應依原住民身分法第4條第2項規定以傳統名字之方式為之。」 



原住民身分之變更 



身分別，從具原

住民身分之父母 

山原+山原 山地原住民 

平原+平原 平地原住民 

山原+平原 

未成年:法代協議 

成年:個人意願 

山原+非原 / 平

原+非原 

從原住民身分一

方之身分別 



身分別變更 

•因婚姻而合意變更：山地與平地原住民

結婚，得約定變更為相同身分別。 

•因成年而自願變更：山地與平地原住民

結婚所生子女，成年後依個人意願變更？

可再變更？有次數限制？ 



★原住民身分法第８條★ 
 

109.12.31修正，110.1.27公布施行 



• 當事人 

• 依舊法令規定，曾取得原住民（山胞）身分 

• 依舊法令規定，喪失原住民（山胞）身分 

• 已符合本法規定原住民身分取得之實體要件 

• 完全血統 

• 不完全血統+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 

• 初始團體！ 

要件 



69年4月8日以前 

• 依據法令：省府函令 

• 平地山胞：自願拋棄 

• 山地山胞： 

• 嫁予平地人並隨夫變更本籍 

• 自願拋棄 

69年4月8日至80年10月14日 

• 依據法令：臺灣省山胞身分認定標準 

• 山胞女子嫁予平地男子；山胞男子入贅平地女子 

• 被平地人收養 

• 山胞女子之非婚生子女，經平地人認領 

• 自願拋棄 

80年10月14日至90年1月1日 

• 依據法令：山胞身分認定標準、原住民身分認定標準 

• 自願拋棄 

認定方法 

• 若因結婚、收養而喪失，

於結婚或收養登記之同

時，山胞戳記在戶籍簿

冊上消失 

• 若因自願拋棄而喪失，

戶籍簿冊會註記「某年

月日自願拋棄」等字樣。 



於本法施行前死亡者 

• 當事人之子女，實體上準用第4條第2項，程序上準用第7條 

• 構成要件事實之準用：逕以當事人仍具原住民身分，視當事

人之婚生子女為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 

• 無需調整當事人之戶籍資料！ 

於本法施行後死亡者 

• 若無證據證明當事人有意回復原住民身分，基於身分行為禁

止代理，不許任何人為當事人申請回復 



舊條文 
1.依本法之規定應具原住民身分者，
於本法施行前，因結婚、收養、
自願拋棄或其他原因喪失或未取
得原住民身分者，得檢具足資證
明原住民身分之文件，申請回復
或取得原住民身分。 

2.前項當事人已死亡者，其婚生子
女準用第四條第二項及第七條之
規定。 

新條文 
1. 符合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或
第六條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
件，但於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前
死亡者，其子女準用第四條第二
項、第六條及前條之規定。 

2. 得依第四條或第六條規定申請改
姓或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取得
原住民身分，但於本法中華民國
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修正
施行前死亡者，其子女於修正施
行後二年內，準用第四條第二項、
第六條及前條規定，取用原住民
傳統名字，得取得原住民身分。 



舊條文 

1.適用對象： 

 第1項-當事人本人 

 第2項-當事人之子女 

2.適用效果： 

 第1項-本人回復身分 

 第2項-子女取得身分 

 

新條文 
1. 適用對象：均為已死亡當事人之
子女 

2. 適用效果：取得身分 

3. 當事人狀態不同 

 第1項-當事人已符合本法取
得要件 

 第2項-當事人尚未符合本法
取得要件 

4.適用要件： 

第1項-子女得從姓或取用傳
統名字取得身分 

第2項-僅得以取用傳統名字 

 



原住民身分之更正 



更正 基於維護戶籍登記之正確性，當事

人戶籍資料上原住民身分之有無，

與真實原住民身分之有無，因可歸

責於行政機關之事由，而有所出入

時，應予更正！ 

區別

實益：

溯及

效力 

當事人依法應具原住民身分並已申

請，但因戶籍登記錯漏者，更正後，

應溯及至申請登記時。 

當事人依法不具原住民身分，但因

戶籍登記錯誤者，更正後，應視為

自始不具原住民身分。 



• 當事人依舊法令或本法規定，應登記有原住民（山胞）身分，

但因行政機關之事實上錯誤而漏未登記 

第一類、應登記而未登記 

• 當事人依本法規定，不得具原住民身分。 

• 注意：當事人依舊法令規定得具原住民（山胞）身分者，亦同！ 

第二類、不應登記卻登記 

第三類、身分別錯誤 

第四類、民族別錯誤 



• 依舊法令或本法規定應登記有原住民（山胞）身分 

• 強制登記或曾申請登記 

• 當時戶政機關有未依當時法令辦理登記之情形 

• 未依當時法令規定登記或過錄錯誤 

• 當事人已符合本法所定認定要件 

• 完全血統 

• 不完全血統且已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母之姓 

• 無血統，但為初始團體 

認定方式 

• 核定其原住民身分後，註記身分於戶籍資料 

處理方式 



• 依本法規定不應登記有原住民（山胞）身分 

• 無血統，未為原住民收養，又非初始團體 

• 不完全血統且未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母之姓 

• 實體要件符合，但從未依本法規定提出申請者 

• 當時戶政機關有未依當時法令辦理登記之情形 

• 錯認事實或法令而誤予登記 

認定方式 

• 撤銷其原住民身分後，塗銷其戶籍資料。 

處理方式 



• 當事人身分別登記，與當事人真正身分別（依本法規定認定

之）不同，例如： 

• 山地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卻登記為平地原住民 

• 山地、平地原住民結婚，未經協議而變更其中一方身分別 

• 當時戶政機關有未依當時法令辦理登記之情形 

• 錯認事實或法令而誤予登記 

認定方式 

• 變更原住民身分別後，更正其戶籍資料。 

處理方式 



第一類、職權更正 

• 權責機關：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 

• 發動時機：知悉後 

• 行政作為：逕依職權更正，並於更正後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第二類、申請更正 

• 權責機關：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 

• 發動時機：當事人申請時 

• 行政作為：依職權審查確認錯誤後，予以更正。 



問題徵點 

• 戶籍登記與當事人真實身分不同，基於「實體真實」維

護之原則，其更正其身分，不涉及當事人對於原住民身

分之認同或意願，亦不涉及當事人是否有機會申請更正。 

處理方案 

•應登記而未登記，涉及他人權益時，應許更正！ 

•不應登記卻登記，應撤銷其身分並更正！ 



應登記而未登記 

• 因當事人漏未登記原住民身分而導致無法申請取得原住

民身分者，應為利害關係人。 

• 除戶所知悉後依職權更正外，亦許利害關係人申請更正。 

不應登記卻登記 

• 因當事人撤銷身分而原住民身分喪失者，應為利害關係

人。 



原住民身分事件之程序 

109.12.31修正，110.1.27公布施行 



舊條文 
1.原住民身分取得、喪失、變更或
回復之申請，由當事人戶籍所在
地之戶政事務所受理，審查符合
規定後於戶籍資料及戶口名簿內
註記或塗銷其山地或平地原住民
身分及族別，並通報當事人戶籍
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 

2.前項原住民之族別認定辦法，由
行政院定之。。 

新條文 
1. 原住民身分取得、喪失、變更或
回復之申請，由戶政事務所受理，
審查符合規定後，於戶籍資料內
為原住民身分別及民族別之登記，
並於登記後發生效力。 

2. 前項原住民之民族別認定辦法，
由行政院定之。 



法律競合 

• 本法所定程序，本法已規範者，適用本法，未規範者，

適用他法。 

• 排除民法§1059，變更從姓程序 

• 未成年時得由法定代理人協議取得或變更 

• 成年後依個人意願取得或變更 

• 排除姓名條例§1II，原住民從傳統名字 

• 無原住民身分即可改從原住民傳統名字 



無原住民身分 

有原住民身分 有原住民身分 

適用原住民身分法 

適用民法 

適用民法 



不
完
全
血
統
（
原
母
漢
父
） 

父
姓
（
非
原
） 

民法 母姓（非原） 

身分法（實
體） 

母姓（原） 

身分法 
傳統名字
（原） 

身分法 

母姓（原） 民法 父姓（非原） 

傳統名字
（原） 

姓名條例 父姓（非原） 民法 母姓（非原） 
身分法（實

體） 
母姓（原） 

母
姓
（
非
原
） 

身分法（實
體） 

母姓（原） 民法 父姓（非原） 身分法 

母姓（原） 

傳統名字
（原） 

姓名條例 父姓（非原） 

身分法 
傳統名字
（原） 

姓名條例 母姓（原） 民法 父姓（非原） 



不
完
全
血
統
（
原
母
漢
父
） 

母
姓
（
原
） 

民法 父姓（非原） 身分法 

母姓（原） 

傳統名字
（原） 

姓名條例 父姓（非原） 

傳
統
名
字
（
原
） 

姓名條例 

父姓（非原） 

身分法 

母姓（原） 民法 父姓（非原） 

傳統名字
（原） 

民法 母姓（非原） 
身分法（實

體） 
母姓（原） 

母姓（原） 民法 父姓（非原） 身分法 

母姓（原） 

傳統名字
（原） 



傳統名字使用習慣 



親子連名制：本人名+父或母名 

• 阿美、噶瑪蘭、撒奇萊雅、泰雅、太魯閣、賽德克 

家氏族名制：本人名+家屋名或氏族名（順序不拘） 

• 排灣、布農、鄒、魯凱、卑南、邵 

混合制：本人名+父名+氏族名 

• 賽夏、阿美 

親隨子名制 

• 雅美 

• 長子出生時命名為「甲」，爰稱「希甲」；其父即隨同改名為「甲」，並稱「夏曼甲」；其祖父

亦隨同改名為「甲」，並稱「夏本甲」。 



審查原則 
須符合當事人所屬民族
別之原住民族傳統名制 

非顯以漢氏名字權充 

 

符合上開原則前提下，
充分尊重當事人意願 



原住民族傳統名字只有兩種 

• 原住民族傳統名字漢字音譯 

• 原住民族傳統名字並列傳統名字之族語拼音 

案例 

• 「曾漢人」（非原）與「賈原民」（原民）兩人結婚，生子

「曾歡喜」，請問：「曾歡喜」可否取得原住民身分？ 

• 假設「曾歡喜」想申請並列原住民族傳統名字族語拼音，能否

取得原住民身分？ 



要不要加一點？ 

• 「夷將 ‧ 拔路兒」還是「夷將拔路兒」？ 

家屋氏族名順序？ 

• 「查馬克 ‧ 馬賽賽」？「馬賽賽 ‧ 查馬克」？ 

人民申請變更族語拼音字母，是否計算姓名條例改名次數? 

• 族語拼音是漢字音譯註記的基礎，若族語拼

音變更連帶影響漢字音譯，則計算改名次數 




